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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共青城市红林小区（保障性住房）9#、12#、15#楼装修项目立项的批复
共青城市鄱阳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来的《关于共青城市红林小区（保障性住房）9#、12#、15#楼装修项目的立项申请报告》已收悉，根据《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51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立项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共青城市红林小区（保障性住房）9#、12#、15#楼装修项目。

二、项目代码：2209-360482-04-01-800972。
三、建设地点：共青城市共安大道以西。
四、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室内总装修面积约20430.07㎡。

五、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约220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政府资金及企业自筹。

六、项目立项批复有效期1年，需要延期的需在届满前30日申请，批复只能延期一次，延期期限最长不得超1年。
请你单位尽快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材料报我局审批，并抓紧落实环评、节能、施工许可等建设条件手续，待我局批复后再开展下一步工作。

特此批复。

2022年9月8日


共青城市行政审批局综合股             2022年9月8日印发










